
附件2：
长寿区2016年第三季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面试资格复审通知
请进入面试资格复审的考生按如下要求参加面试资格复审：
一、面试资格复审时间：2016年10月11日上午9:00-12:00时、下午2:00-5:00时。
二、面试资格复审地点：长寿区人力资源培训考评中心（地址：长寿区桃花新城文苑西路2号区委党校综合楼2楼）。

    三、面试资格复审所需材料：本人居民身份证；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；报考岗位所需的各类资格、等级证书；网上报名通过后的考生报名信息表和《长寿区2016年第三季度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面试资格审查表》（附件4）；近期同底1寸正面免冠彩色照片2张；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在编人员及要求工作经历的岗位，还应提供加盖工作单位及具有人事管理权限部门公章的工作经历（同意报考）证明（附件5）。面试资格复审时，交验原件的同时收取复印件1份。

    四、注意事项：本次面试资格复审必须本人到现场，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委托资格复审。经复审不符合报考条件或经确认自动放弃出现的缺额，在报考同一岗位的考生中按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。

五、咨询服务电话（工作日）：40469077   4089276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重庆市长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9月29日

